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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 111年6月24日
發文字號： 東人 字第 1110013328 號
速別： 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國立東華大學110年度各項補休未休時數改發工資申請表

 有關本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110學年度各類補休，請於本

(111)年7月31日補休完畢，屆期仍未休畢，應發給工資，

其所需經費，由各單位經費支應，請查照。

 

依據勞動基準法第32-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2-2條規定辦

理。

配合上開規定，如有需求之同仁請填具「本校110年度各

項補休未休時數改發工資申請表」，於111年8月3日(星期

三)前送至人事室。

檢附本校110年度各項補休未休時數改發工資申請表1
份。

正本：本校各一、二級教學單位(院系所學位學程共同教育委員會及師培中心)、本校
各一、二級行政單位(各處、室、中心、組)

副本：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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